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教育厅共青团四川省委员会关于印发《四川省省级就业见习基地申报认定和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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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社办发〔2018〕181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共青团市（州）委，省内各高校：
　　为进一步推进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艰苦边远地区、老工业基地、民族地区、贫困县中职（技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教育厅、团省委共同制定了《四川省省级就业见习基地申报认定和考核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共青团四川省委员会
　　                                                             2018年10月31日
 


四川省省级就业见习基地申报认定和考核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
　　第一条  为加强就业见习基地建设，发挥优秀见习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7〕53号）精神，结合我省地方标准《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管理规范》（DB51/T1953—2015）和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教育厅和团省委等部门，按照“政府推动、单位参与、资源整合、总量控制、布局合理”的原则，组织开展四川省省级就业见习基地（以下简称“省级就业见习基地”）认定和考核工作。
　　第三条  申请认定省级就业见习基地的对象包括：
　　（一）各市（州）政府或相关部门认定的市级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市级及以上青年见习基地和市级及以上大学生社会实践（实习）基地；
　　（二）市级及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学科技园区、小企业孵化园区、行业联合会（协会）等，可以园区、联合会（协会）名义申报。
　　已认定为国家级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的，不再申报。
　　第四条  省级就业见习基地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一定规模的用人单位或园区，管理规范，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和劳动保护条件，运营时间在2年以上；社会信誉良好，无违法违纪行为。
　　（二）每年可提供15个以上具有一定技术含量、适合毕业生的见习岗位；按规定向社会公布见习岗位信息，公开公平接收见习毕业生；见习毕业生满意率达80%以上。
　　（三）有规范的见习场所和设施，有系统完善的见习工作制度、培训计划、带教制度和考核制度，有较强的指导师资力量。
　　（四）按规定向见习毕业生发放生活补助，补助标准高于人社部门发放的就业见习补贴标准。
　　第五条  省级就业见习基地每两年认定一次，按以下程序认定：
　　（一）自主申报。申报单位填写《四川省省级就业见习基地申报表》（见附件1），连同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法人登记证复印件、园区成立文件等相关资料，一并报送所在地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受理。
　　（二）市（州）初审。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教育、团委等部门，组成评估小组，对申报单位材料进行书面审核，按照《四川省省级就业见习基地考核（评审）表》（见附件2）内容，对申报单位进行现场查验和评估，填写相应的评分情况和评估意见。初审合格的，应进行不少于5天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于当年6月30日前将省级就业见习基地的推荐名单、公示情况及相关材料一并上报省就业局。
　　（三）审核认定。省就业局对各市（州）上报的候选单位材料进行复审，综合考虑省级见习基地总体布局和各地见习工作开展情况，提出复审意见，经人社厅、教育厅、团省委三部门审核确定后，正式发文予以公布并统一授牌。
　　第六条  对已认定的省级就业见习基地，每2年进行一次考核，实行动态管理。考核按以下方式进行：
　　（一）市（州）初审。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教育局、团委统一组织实地考评，填写《四川省省级就业见习基地考核（评审）表》，逐项打分并作出综合评价，80分以上为合格，并于当年6月30日前，将初审合格的省级就业见习基地相关材料报省就业局。
　　（二）审核认定。省就业局汇总各地初审情况，提出考核初步意见，人社厅、教育厅、团省委根据需要进行现场考核，确定考核结果并发文以公布。对考核合格的，继续认定为省级就业见习基地；对考核不合格或未参加考核的，不再认定为省级就业见习基地。
　　第七条  认定或考核合格的省级就业见习基地，按照有关规定，提高就业见习补贴标准，落实相关奖励政策。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天后施行。

